 附件1
艺术表演节目报送细则

一、舞蹈作品
个人：包括民族舞、古典舞、芭蕾舞，自选一个舞蹈片段表演，时间不超过5分钟。

二、声乐作品
个人：包括美声、民族、通俗三类唱法，自选一首作品演唱，时间不超过5分钟。

集体：小合唱或表演唱：人数不超过15人（含伴奏），不设指挥，不得伴舞，演出时间不超过5分钟。
三、器乐作品
个人：自选一件乐器演奏，从中国乐器（二胡、琵琶、扬琴、古筝、笛子等）、外国乐器（钢琴、手风琴、小提琴、大提琴、长笛、单簧管、小号等）中选择，不带伴奏，时间不超过5分钟。

集体：小合奏或重奏：人数不超过12人，不设指挥，演出时间不超过6分钟。
四、戏剧（戏曲）作品
个人：自选一个戏曲片段表演，时间不超过8分钟。剧本可与视频一并提交。

集体：含戏曲、校园短剧、小品、歌舞剧、音乐剧等。人数不超过2人（含伴奏），演出时间不超过12分钟。剧本可与视频一并提交。
五、朗诵作品
个人：作品文体不限，须使用普通话，时间不超过5分钟。朗诵作品文稿可与视频一并提交。

集体：作品文体不限，须使用普通话，人数不超过8人（含伴奏，学生不作道具设置，不得伴舞），演出时间不超过5分钟。朗诵作品文稿可与视频一并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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